
ICS 13.080.99
N7726

团 体 标 准
T/ACEF ×××—20××

重金属－有机物复合污染土壤修复技术规范

稳定化－堆体式热脱附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for remediation of heavy metal－organic co－contaminated
sites——Stabilization－in pile thermal desorption

（征求意见稿）

20××－×－×发布 20××－×－×实施

中华环保联合会 发 布





T/ACEF ×××—20××

I

目  次

前言 ........................................................................................................................................................................ II

1 范围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1

3 术语和定义 .........................................................................................................................................................1

4 总体要求 .............................................................................................................................................................2

5 工艺设计 .............................................................................................................................................................2

6 检测与过程控制 .................................................................................................................................................7

7 施工与调试 .........................................................................................................................................................8

8 运行与管理 .........................................................................................................................................................8

附录 A（资料性）工艺设计基础资料 .............................................................................................................. 10

附录 B（资料性）堆体式热脱附系统结构示意图（热传导加热） .............................................................. 11

参考文献 ...............................................................................................................................................................13



T/ACEF ×××—20××

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浙江卓锦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华环保联合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浙江卓锦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浙江大学、中节

能大地（杭州）环境修复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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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金属－有机物复合污染土壤修复技术规范

稳定化－堆体式热脱附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重金属－有机物复合污染地块土壤稳定化－堆体式热脱附组合修复的总体要求、工艺

设计、检测与过程控制、施工与调试、运行与管理等。

本文件适用于受到重金属和挥发性有机物、半挥发性有机物复合污染的土壤，采用稳定化－堆体式

热脱附组合工艺进行修复。其中，重金属主要包括：铅、铜、镉、镍、铬（六价）、汞、砷等；挥发性

有机物主要包括：苯系物、短链石油烃、挥发性卤代烃等；半挥发性有机物主要包括：多环芳烃、多氯

联苯、多溴联苯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T 20801 压力管道规范 工业管道

GB 50028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B 50187 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

GB 50275 风机、压缩机、泵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494 城镇燃气技术规范

HJ 1165－2021 污染土壤修复工程技术规范 原位热脱附

HJ 25.5－2018 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技术导则（试行）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适用于本标准。

3.1

稳定化 stabilization

通过稳定化药剂与污染物间的化学反应将污染物转化成难于溶解和浸出形态的过程。

[来源 污染土壤修复工程技术规范 固化/稳定化(HJ 1282-2023)]

3.2

堆体式热脱附 in pile thermal desor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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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开挖后的污染土壤按照一定要求堆积于防渗区域并进行密闭隔热，通过间接加热的方式使目标污

染物从土壤中挥发并抽提去除的处理过程，包括热传导加热及蒸汽加热。

4 总体要求

4.1 一般要求

4.1.1 稳定化－堆体热脱附修复工程实施前，前应收集以下资料：

a）污染物种类及污染物浓度，重点关注易挥发、恶臭类污染物；待修复土方量；

b）污染土壤理化性质，包括土壤质地、土壤重量含水率、土壤渗透性、导热性、土壤密度、土壤

比热容、土壤 pH等；

c）区域气候条件，包括气温、降水量、主导风向等；

d）地块用途（目前及未来规划）；

e）能源供应条件，包括临水、临电、燃气、蒸汽供应等；

f）土壤修复目标值和修复后土壤的去向。

4.1.2 稳定化－堆体式热脱附的工艺运行参数需开展中小试进行验证，确定修复工艺方案。

4.1.3 污染土壤处理，采用二次污染少、环境风险低、自动化程度高、安全可靠的处理设备及其辅助设

施。土壤中含有腐蚀性污染物时，应选择具有耐腐蚀性、耐磨损性和较高机械强度的处理设备。

4.1.4 修复工程应配套防渗漏、防逸散、废水废气收集及处理、噪声控制等污染防治相关设施及措施，

防止修复过程对生态环境产生二次污染，污染防治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运行。

4.1.5 修复单元应配备监测设备，对污染物排放进行监测；应符合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排污许

可、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审批意见的要求。

4.1.6 处理后的土壤在保证人体健康风险和环境风险可以控制的前提下，最终处置宜优先考虑资源化利

用；作生活垃圾卫生填埋覆土使用，应符合 GB 18599的要求。

4.2 场地要求

4.2.1 施工作业场地选择与布置应参照 GB 50187的规定执行；修复单元宜选在污染地块内，在污染地

块外，应根据自然条件、地理位置条件、交通运输条件、周边敏感区域等要求进行选择，远离居民区等

敏感点；考虑稳定化－堆体式热脱附施工机械运行、土壤堆放的地基承载力要求。

4.2.2 堆体式热脱附作业场地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安全距离应符合 GB 50494等国家或相关

行业标准规定。

4.2.3 燃气管道设计及安装应符合 GB 50028、GB 50494的要求；蒸汽注入管道、输送泵的设计安装需

满足 GB/T 20801。加热设备和管道应设置保温绝热层，地面管道、装置外表面温度宜不高于 60℃，同

时在现场高温区域设置警示标志。

5 工艺设计

5.1 一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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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修复工程设计、施工、运行除符合本标准外，还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标准、项目修复

设计与实施方案的相关规定。

5.1.2 工艺设计应因地制宜、科学合理，具备针对性和有效性。修复工艺顺序应根据污染地块特征进行

优化，充分考虑加热过程对稳定化药剂及污染物的影响。

5.1.3 工艺设计方案主要包括组合工艺实施顺序，土壤预处理，稳定化药剂筛选与施用，热脱附堆体及

其配套加热、抽提、废水废气系统建设与运行，过程二次污染防治等设计。

5.2 修复工艺组合原则

a）若热脱附条件能促进稳定化药剂（如生石灰、氧化镁、黏土矿物等）对重金属的稳定，宜先加

入稳定化药剂，完成热脱附后再进行养护；

b）若热脱附条件会导致稳定化药剂（如亚铁、硫化物等还原性物质）丧失其对重金属的稳定化作

用，应先进行热脱附，再稳定化；

c）若热脱附条件对重金属（如铬、锌、砷）产生浸出浓度升高等活化作用，可先进行热脱附，保

证后续稳定化效果；或先进行稳定化修复，选择不受加热影响的稳定化药剂；

d）若热脱附条件对重金属（如镉）产生固化作用，宜先进行热脱附，可减少稳定化药剂用量；

e）当污染土壤存在异味或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时，宜先进行热脱附。

5.3 土壤预处理

5.3.1 土壤预处理包括筛分、破碎与混合搅拌等工序。

5.3.2 土壤中含有石块、建筑垃圾等非土壤物质，可使用筛分设备去除；土壤中砂砾含量较多时，可采

用多级筛分去除 2 mm以上砂砾进行减量。

5.3.3 堆体式热脱附处理土壤应满足含水率低于 20%、粒径小于 50mm 的条件。

5.3.4 稳定化处理后土壤进行建堆，也需要满足含水率和粒径的要求；热脱附处理后土壤应重新测定土

壤的理化性质和污染物特征，根据新的结果确定稳定化实施相关参数。

5.4 稳定化

稳定化工艺流程为：稳定化药剂比选及配方确定，在污染土壤中按比例添加药剂，对土壤、药剂进

行充分搅拌混合，处理完成后土壤制成规则堆体，调节水分并进行养护。工艺流程见图 1。

图 1 稳定化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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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稳定化药剂选择原则参照《污染土壤修复工程技术规范 固化/稳定化（征求意见稿）》6.3.1，药

剂选择应考虑污染土壤处理工艺顺序，先稳定化后热脱附处理，不宜使用有机类及还原性稳定剂。

5.4.2 可根据污染物种类、污染程度、土壤理化性质、药剂热稳定性等指标，选择多种稳定化备选药剂；

开展小试、中试研究，综合评估药剂用量、成本、水土比、混合搅拌方式、混合时间、养护时间等参数，

确定稳定化药剂种类和施用方式。

5.4.3 加入稳定化药剂后进行建堆热脱附的土壤，药剂配比和水土比应根据热脱附条件进行调整。

5.4.4 搅拌完成或热脱附完成后将土壤堆成条垛状，调节土壤含水率，保持水分养护。

5.5 堆体式热脱附

5.5.1 堆体式热脱附工艺流程

堆体式热脱附具体工艺流程见图 2。

图 2 堆体式热脱附工艺流程图

5.5.2 堆体建设

5.5.2.1 建堆地面应铺设防渗层或隔污层，防止污染物迁移扩散。

5.5.2.2 堆体底部应铺设隔热地坪，堆体四壁与顶部应覆盖隔热层或铺设硬化绝热层，减少热量散失。

5.5.2.3 单个堆体尺寸与建设规模应根据污染土方量、项目施工周期、处置场地面积和能源供给等因素

确定。通常单个堆体宽度不超过 10m，高度不超过 6m，多采用 2～3m。堆体侧面坡度一般控制在 1:1~1:5，
以保证堆体的稳定性。示意图见附录 B。

5.5.3 加热系统

5.5.3.1 加热系统主要由供热单元和加热管组成，蒸汽加热系统为蒸汽生成单元和蒸汽注入管。供热方

式的选取应根据污染物种类、土质特征、场地能源供应条件、修复时间和成本要求等条件确定。供热方

式的适用条件分析可参照 HJ 1165－2021附录 A。

5.5.3.2 采用热传导加热方式，应选择清洁燃料产生热烟气，如天然气。

5.5.3.3 堆体式热脱附能耗可通过公式①进行估算：

QT = (Qs+Qw+Lw+Lp)/η.................................................................... (1)

式中：

QT——总能量，k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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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土壤加热所需能量，kJ；

Qw——土壤水加热所需能量，kJ；

Lw——土壤水相变所需能量，kJ；

Lp——堆体表面热量损失，kJ；

η——热传导效率。

a）土壤加热所需能量可由公式②计算：

Qs = Vρs ∗ 1 − φ ∗ �� − �� ∗ Cs................................................. .(2)

式中：

V——土方量，m3；

ρs——土壤密度，kg/m3；

φ——土壤含水率；

Te——土壤加热目标温度，K；

To——土壤初始温度，K；

Cs——土壤比热容，kJ/(kg•K)。

b）土壤水加热所需能量可由公式③计算：

Qw = V ∗ ρw ∗ φ ∗ 100 − �� ∗ Cw + V ∗ ρw ∗ φ ∗ �� − 100 ∗ Cw'..................... (3)

式中：

ρw——水密度，kg/m3；

Cw——水比热容，kJ/(kg•K)；

Cw'——水蒸气比热容，kJ/(kg•K)。

c）土壤水蒸发带走热量可由公式④计算：

Lw = V ∗ ρw ∗ φ ∗ lw............................................................... (4)

式中：

lw——水蒸发潜热（25℃时，水的蒸发潜热是 44kJ/mol）。

d）堆体表面热量损失根据堆体表面铺设隔热材料导热系数、隔热面积、隔热厚度、温差等参数计

算。

e）电热传导管热传导效率可达 99%，燃气热传导管热传导效率为 30%－60%。

f）总能量由燃料提供，当燃料为天然气时，所需天然气总量可由公式⑤计算：

VN= QT/35588 kJ/Nm3................................................................. (5)

式中：

VN——天然气体积，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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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当能量由蒸汽提供，蒸汽量可由公式⑥计算：

VG = QT/HG...........................................................................(6)

式中：

VG——所需蒸汽量，kg；

HG——蒸汽热焓值，kJ/kg。

5.5.3.4 加热管数量可根据计算出的能量需求、单根加热管的功率、堆体的体积、修复目标等因素确定，

单根加热管功率由厂家提供。

5.5.3.5 加热管排布方式一般采用正三角形或正六边形，加热管间距一般为 1.5～4m，根据堆体形状、

体积以及加热管数量进行调整。

5.5.3.6 蒸汽注入管宜水平铺设在堆体底部，为管壁开筛的不锈钢管，堆体示意图见附录 B 图 B.3。

5.5.3.7 加热系统相关工艺设备和材料选择参照 HJ 1165－2021 7。

5.5.4 抽提系统

5.5.4.1 抽提系统主要由抽提管和真空泵构成。抽提管连接真空泵，将挥发出的气体抽出，进入气液分

离装置。

5.5.4.2 抽提管一般排布在加热管形成的正三角或正六边形中心，或与加热管分层交替排布（附录 B 图

B.2）。

5.5.4.3 抽提管与加热管数量比宜在 1:5~2:3之间，有效抽提方位应在水平及垂直方向上覆盖整个堆体，

污染物浓度较高的土壤，抽提管数量可适当增加。

5.5.4.4 蒸汽加热抽提管可水平铺设在距离堆体顶部 0.5m内。堆体底部增加集水管，收集蒸汽冷凝后

产生的废水输送至废水处理系统。

5.5.4.5 抽提管应采用耐高温、耐腐蚀的材质，如碳钢或 304不锈钢。抽提管与污染土壤间应填充滤料，

并用金属滤网包裹。抽提管的设计安装需满足 GB/T 20801。

5.5.4.6 抽提系统应提供足够的负压，负压应根据污染物浓度、堆体体积、污染土壤性质确定。真空泵

的设计安装应满足 GB 50275要求。

5.5.5 废水废气处理系统

5.5.5.1 通过抽提系统收集的气体经过冷凝后气液分离，产生的废水、废气分别进行处理。

5.5.5.2 废水、废气处理单元工艺选择及设计要求参考 HJ 1165－2021 6.3.8和 6.3.9.

5.5.5.3 抽提气冷凝阶段可采用适宜的措施回收系统余热，将回收热量应用于工艺内部。

5.6 二次污染防治措施

5.6.1 预处理和稳定化施工应在车间或有覆盖堆场内进行，车间配备废气收集处理装置，施工产生的扬

尘应采取洒水等抑尘措施。

5.6.2 药剂、干粉材料等不应露天堆放，料仓应设置除尘装置。

5.6.3 堆体式热脱附修复后土壤可采用水喷淋方式使土壤的含水率增至 10%～25%，实现抑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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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4 应对施工和运行过程产生的废水进行收集、处理和回用，废水处理系统宜采用密闭结构，避免水

体中的挥发性物质无组织逸散。

5.6.5 预处理筛分出的石块和建筑垃圾，清洗后可进行资源化利用。

5.6.6 堆体式热脱附使用的隔热地坪、隔热膜等可回收利用，如有破损，则作为一般固体废物收集处理。

5.6.7 堆体式热脱附废气处理产生的废活性炭属于危险废物，应按危险废物相关标准处理处置。

5.6.8 尽量选用低噪声或备有消声降噪设备的施工机械，加强机械设备的维修保养，降低施工噪声对周

边环境的影响。

6 检测与过程控制

6.1 检测

6.1.1 土壤修复效果检测分为重金属稳定化效果检测和有机物去除效果检测，重金属检测宜在修复过程

完全结束后采样，有机物检测可在堆体式热脱附结束后采样。

6.1.2 重金属稳定化效果检测应每批采样，布点数量和位置遵循 HJ 25.5－2018，原则上每个采样单元

（每个样品代表的土方量）不应超过 500m3。

6.1.3 重金属稳定化效果一般采用浸出测试进行评估，选择合适的浸出方法和评估标准，重金属浸出浓

度需达到土壤修复目标并满足土壤后续利用相关要求。

6.1.4 有机物去除效果检测宜在堆体拆除前采样，取样点应设置在热脱附堆体顶部、边界、底部以及相

邻加热管距离中心等修复薄弱区域，推荐采样数量参见表 1。

6.1.5 堆体土壤取样宜采用钻孔方式进行，可根据土壤性质和钻探作业条件选择合适的钻探设备。

表 1 堆体式热脱附修复后推荐采样数量

堆体体积/m3 采样单元数量/个

<100 1

100~300 2

300~500 3

500~1000 4

每增加 500 增加 1 个

6.2 过程监测与控制

6.2.1 若采用专用设备混合污染土壤和稳定化药剂，需监测的指标包括：污染土壤的给料速率、药剂入

料速率、土壤在搅拌机中的停留时间、加水速率、搅拌速度等。若采用普通搅拌设备，需对单位土壤加

药量、加水量、搅拌时间等进行记录。

6.2.2 稳定化养护过程中，需对土壤含水率进行监测，保持水分。对六价铬稳定化土壤，还需监测土壤

pH和氧化还原电位，保持还原环境。

6.2.3 堆体式热脱附运行时，应对堆体内压力、温度等指标进行监控。土壤堆体监测点的布设根据加热

管排布方式确定，一般在加热管所围成形状的中心位置布置一个监测点。在加热温度相对较低、距离加

热管较远等修复薄弱区域，可增加监测点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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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蒸汽加热堆体应对蒸汽注入量、注入压力、注入温度进行监测。通常情况下，注入速率为抽提速

率的 20%～80%，堆体内温度宜保持在 70℃以上。

6.2.5 堆体式热脱附运行时，应对真空泵的工作情况、抽提管管口压力和温度进行监控。

6.2.6 堆体式热脱附废水废气排放口应设有采样点和在线监测装置，对处理过的废水废气进行检测，达

标后排放。

6.2.7 根据监测结果及时调整优化工况，保证修复工艺稳定运行。堆体式热脱附装置应配有安全联动装

置，在发生突发情况时，可以关闭热脱附加热系统。

7 施工与调试

7.1 施工

7.1.1 修复工程实施前，应制定详细的施工方案，包括工作计划、人员组成、工艺设计、设备运行维护、

安全措施、应急预案等内容，并通过专家论证。

7.1.2 应按施工方案要求进行车间、大棚等的基础施工，满足建设安装要求，土壤预处理、稳定化－堆

体式热脱附、药剂储存和配制等区域的地面防渗、隔热、承重等应满足设计要求。

7.1.3 土壤堆体应满足设计要求，根据实际情况对堆体进行整形和边坡处理，保证堆体稳定。

7.1.4 若需要在堆体上钻孔，钻孔位置应避开水平铺设的管道，选择堆体承载压力范围内的钻探设备，

避免对堆体产生破坏。

7.2 调试

7.2.1 工程安装、施工完成后应首先对相关仪器仪表进行校验，后根据工艺流程进行分项调试和整体调

试。

7.2.2 整体调试要求：各项系统运转正常，技术指标达到设计要求，加热管、抽提管气密性良好。

7.2.3 调试期间应对工程运行进行性能试验，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土壤稳定化药剂混合效果；

b）加热系统对土堆加热效果；

c）抽提系统最大抽提量；

d）废水系统处理效率；

e）废气系统处理效率；

f）能源和药剂消耗：

g）运行稳定性。

8 运行与管理

8.1 一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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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稳定化－堆体式热脱附修复工程的运行、维护和安全管理除执行本标准外，还应符合国家现行标

准的有关规定。

8.1.2 应在满足设计工况的条件下运行，并根据工艺要求，定期对设备、电气、仪器仪表进行检查维护，

确保系统稳定可靠运行。

8.1.3 应建立健全与污染土壤修复工程相关的各项规章制度，以及运行、维护和操作规程，建立主要设

备运行状况的台账制度。

8.1.4 工程运行效果未达到设计要求时，应及时排查问题并采取相应措施，必要时可调整设计方案。

8.2 热脱附系统启动与停止

8.2.1 堆体式热脱附运行应在系统通过整体调试、各环节运转正常、技术指标达到设计要求后启动。启

动顺序为废气处理单元－抽提单元－废水处理单元－供热单元－加热单元。

8.2.2 运行和维护人员可根据现场的数据，包括，判断系统的停止时间。停机顺序为加热单元－供热单

元－抽提单元－废气处理单元－废水处理单元。

8.3 人员与运行管理

8.3.1 稳定化－堆体式热脱附整个系统应设专人管理和运行，对管理和运行人员进行定期培训并考核，

考核合格后上岗。

8.3.2 管理和运行人员应严格按照操作规程作业，并对系统启动、运行、维护、停止等各项详实记录并

妥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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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工艺设计基础资料

表 A 给出了工艺设计所需要的基础资料

表 A工艺设计资料表

基础资料 稳定化 堆体式热脱附

场地和土壤特征

污染地块特征 场地布置与堆体建设

待修复土方量 / 堆体大小与处理批次

土壤质地组成 确定预处理工艺、混合搅拌方式等

土壤重量含水率
确定预处理工艺、水分控制和药剂配

方
确定预处理工艺、供热方式和堆体水分控

制

土壤渗透性 工艺设计 供热方式

土壤密度 / 热脱附能耗估算

土壤比热容 / 热脱附能耗估算

土壤 pH 值
判断药剂反应环境及其对浸出特性

的影响
判断土壤对管道、机械的潜在腐蚀性

能源供给 / 供热方式

修复目标值 修复目标确定与土壤最终处置

污染物特征

污染物种类 用于药剂比选与配方确定 确定热脱附温度与时长，组合工艺顺序

污染程度 判断药剂用量 确定热脱附温度与时长

污染物浸出 判断污染并提供基础数据 /

稳定化药剂

药剂种类 判断组合工艺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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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堆体式热脱附系统结构示意图（热传导加热）

图 B.1给出了堆体式热脱附系统结构示意图（热传导加热）

图 B.1堆体式热脱附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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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2给出了加热管/抽提管/监测点布设示例（热传导加热）

正三角布设示例 正六边形布设示例

图 B.2加热管/抽提管/监测点布设示例（热传导加热）

图 B.3给出了蒸汽加热堆体立面横向示意图

图 B.3蒸汽加热堆体立面横向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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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4有机物去除效果检测宜在堆体拆除前采样，取样点应设置在热脱附堆体顶部、边界、底部以及相邻加热管距离中心
	6.1.5堆体土壤取样宜采用钻孔方式进行，可根据土壤性质和钻探作业条件选择合适的钻探设备。

	6.2过程监测与控制
	6.2.1若采用专用设备混合污染土壤和稳定化药剂，需监测的指标包括：污染土壤的给料速率、药剂入料速率、土壤在搅
	6.2.2稳定化养护过程中，需对土壤含水率进行监测，保持水分。对六价铬稳定化土壤，还需监测土壤pH和氧化还原电
	6.2.3堆体式热脱附运行时，应对堆体内压力、温度等指标进行监控。土壤堆体监测点的布设根据加热管排布方式确定，
	6.2.4蒸汽加热堆体应对蒸汽注入量、注入压力、注入温度进行监测。通常情况下，注入速率为抽提速率的20%～80
	6.2.5堆体式热脱附运行时，应对真空泵的工作情况、抽提管管口压力和温度进行监控。
	6.2.6堆体式热脱附废水废气排放口应设有采样点和在线监测装置，对处理过的废水废气进行检测，达标后排放。
	6.2.7根据监测结果及时调整优化工况，保证修复工艺稳定运行。堆体式热脱附装置应配有安全联动装置，在发生突发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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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施工
	7.1.1修复工程实施前，应制定详细的施工方案，包括工作计划、人员组成、工艺设计、设备运行维护、安全措施、应急
	7.1.2应按施工方案要求进行车间、大棚等的基础施工，满足建设安装要求，土壤预处理、稳定化－堆体式热脱附、药剂
	7.1.3土壤堆体应满足设计要求，根据实际情况对堆体进行整形和边坡处理，保证堆体稳定。
	7.1.4若需要在堆体上钻孔，钻孔位置应避开水平铺设的管道，选择堆体承载压力范围内的钻探设备，避免对堆体产生破

	7.2调试
	7.2.1工程安装、施工完成后应首先对相关仪器仪表进行校验，后根据工艺流程进行分项调试和整体调试。
	7.2.2整体调试要求：各项系统运转正常，技术指标达到设计要求，加热管、抽提管气密性良好。
	7.2.3调试期间应对工程运行进行性能试验，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8运行与管理
	8.1一般规定
	8.1.1稳定化－堆体式热脱附修复工程的运行、维护和安全管理除执行本标准外，还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
	8.1.2应在满足设计工况的条件下运行，并根据工艺要求，定期对设备、电气、仪器仪表进行检查维护，确保系统稳定可
	8.1.3应建立健全与污染土壤修复工程相关的各项规章制度，以及运行、维护和操作规程，建立主要设备运行状况的台账
	8.1.4工程运行效果未达到设计要求时，应及时排查问题并采取相应措施，必要时可调整设计方案。

	8.2热脱附系统启动与停止
	8.2.1堆体式热脱附运行应在系统通过整体调试、各环节运转正常、技术指标达到设计要求后启动。启动顺序为废气处理
	8.2.2运行和维护人员可根据现场的数据，包括，判断系统的停止时间。停机顺序为加热单元－供热单元－抽提单元－废

	8.3人员与运行管理
	8.3.1稳定化－堆体式热脱附整个系统应设专人管理和运行，对管理和运行人员进行定期培训并考核，考核合格后上岗。
	8.3.2管理和运行人员应严格按照操作规程作业，并对系统启动、运行、维护、停止等各项详实记录并妥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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